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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由於全球暖化效應影響，世界各地天然災害發生頻率增高。如去年台灣就遭到莫拉克颱風肆虐，造成前所未有
的大水災。今年海地、智利相繼發生大地震，也造成大量災民流離失所。而大型災害所造成的災損，對國家安全亦
造成重大威脅。 

在面對近來災害頻傳且越趨大型化的威脅下，政府動員軍隊及全國力量進行救災已成為世界各國實施災害救援
的趨勢。而我國屬海島型氣候，地處西太平洋颱風區及環太平洋地震帶，屢因颱風及地震造成國內人民生命財產及
農業經濟上重大損失。因此在因應重大災害威脅下，運用全民防衛動員平時所積儲的國力在災害發生時轉換成救災
能量，也成為我國法定災害救援程序。 

然而我國雖在全民防衛動員準備法與災害防救法架構下，已有一套防救災機制。但是歷經幾場重大災害的救援
經驗卻顯示，動員與災防機制在整合上仍有精進的空間。就救災時動員的車輛與工程機械而言，由於災害威脅類型
不同所造成災損的差異，對所需之救災車、機具需求亦異，故應如何精進車、機具編管能量，俾利災害救援工作順
遂，為一值得探討之課題。 

因此本研究企圖了解不同災害類型下，所需之救災車、機具需求為何？現階段編管車、機具可否滿足上述需
求？在編管窒礙難行因素為何？藉由針對上述問題的分析與探討歸納出策進作為，以精進動員編管能量，提供支援
救災之參考與運用。 

  

貳、災害與車機動員的定義與種類 

  

一、災害的定義 

對於災害的定義，本文參考相關文獻資料，發現其對災害所下定義多不盡相同。例如〈陸軍救援災害教範〉對
災害所下定義，乃指「災難與禍害」之意。舉凡危及生命、財產、破壞設施生態環境的污染，及造成混亂、影響社
會安定，或國家安全之各種狀況均屬之1。而維基百科對災害定義，則指對能夠給人類和人類賴以生存的環境造成
破壞性影響的事物總稱2。另依災害防救法第2條對災害定義則為指包含風災、水災、震災、旱災、寒害、土石流等
天然災害以及水災、爆炸、公用氣體與油料管線、輸電線路災害、礦災、空難、海難、陸上交通事故、森林火災、
毒性化學物資災害等災難所造成之禍害。 

綜合上述對災害的定義可知，災害通常指的是會對人類的生存環境產生破壞的事件，而這些破壞事件的誘發原
因不論是人為或天然的，都會迫使人類生命、社會或經濟受到損傷，造成社會失序或混亂進而危害到國家安全。 

二、災害的種類 

在災害的分類上，若就其引發的誘因而言，一般可以區分為自然變異、人為因素或人際關係不協調三種，有時
是其中單一原因引起，有時則為多重因素相互影響而引發3。例如颱風造成的水災、地殼變動引起的地震或因雷擊
產生的森林大火等，都是因為氣候及地殼變動等自然變異因素而引發。而如重大車禍、空難、化學工廠爆炸、核電
廠事故甚至戰爭等則是人為因素或人際關係所誘發的災害。 

然而亦有學者持有不同看法，國內知名學者林中斌先生則將各種災害分為四大類。 

第一類是「來自地下」的，包括地震、火山爆發、海嘯。 

第二類是「來自地面」的，包括氣候極端化（全球暖化、寒冬、旱澇、風災）。 

第三類是「來自太空」，如嚴重的太陽風暴。 

第四類是「來源不明」的，例如交通事故頻頻4。 

這種分類方式是將災害依其發生的空間予以分類。以上兩種分類法的優點是可涵蓋所有的災害範圍，使人易於
了解與建立災害的概念。 

而我國的災害防救法則以主管機關業管職責將災害分類如下： 

1.風災、震災、火災、爆炸災害：內政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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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水災、旱災、公用氣體與油料管線、輸電線路災害、礦災：經濟部。 

3.寒害、土石流災害、森林火災：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4.空難、海難、陸上交通事故：交通部。 

5.毒性化學物質災害：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6.其他災害：依法律規定或中央災害防救會報指定之中央災害防救業務主管機關。 

這種分類法主要優點在於可依據災害性質律定政府中相關單位負責防治與搶救，但是缺點是並無法涵蓋所有的
災害類型。 

因此綜合上述對災害的種類分析，筆者認為災害防救法對災害所下之定義較趨向為災害之類型而非定義。而由
於地球過度開發與污染，全球暖化現象為當前舉世關注的議題，人類面臨的浩劫，亦已非單純如陸軍救援災害教範
將災害區分為天然與人為災害兩類，如土石流災害被歸納為天然災害，但因人為之濫墾濫伐，沒做好水土保持工
作，往往豪大雨一來，即引發坡地災害，所以就產生了所謂複合型災害之概念，也就是災害的發生可能發生的原因
並非單一因素所造成，它可能是自然與人為因素所相互影響所造成的結果。故林中斌先生將各種災害依其發生的空
間分為四大類，與現今世界生態環境更符現況。 

三、車輛與工程重機械的定義與功能 

由於本文研究範圍限於救災使用之車輛，因此舉凡火車、電車等須依軌道或電力架線行駛之車輛不在討論範
圍，故所指車輛乃指汽車而言。依據交通部訂頒的〈道路交通安全規則〉規定，所謂汽車者，指在道路上不依軌道
或電力架線而以原動機行駛之車輛（包括機器腳踏車），汽車依其使用性質，分為下列各類： 

(一)客車：指載乘人客四輪以上之汽車 

1.大客車：座位在十座以上或總重量逾三千五百公斤之客車、座位在二十五座以上或總重量逾三千五百公斤之
幼童專用車。其座位之計算包括駕駛人、幼童管理人及營業車之服務員在內。 

2.小客車：座位在九座以下之客車或座位在二十四座以下之幼童專用車。其座位之計算包括駕駛人及幼童管理
人在內。 

(二)貨車：指裝載貨物四輪以上之汽車 

1.大貨車：總重量逾三千五百公斤之貨車。 

2.小貨車：總重量在三千五百公斤以下之貨車。 

(三)客貨兩用車：指兼載人客及貨物之汽車 

1.大客貨兩用車：總重量逾三千五百公斤，並核定載人座位，或全部座位在十座以上，並核定載重量之汽車。 

2.小客貨兩用車：總重量在三千五百公斤以下，或全部座位在九座以下，並核定載人座位及載重量，其最後一
排座椅固定後，後方實際之載貨空間達一立方公尺以上之汽車。 

(四)代用客車：指不載貨時代替客車使用之貨車 

1.代用大客車：大貨車兼供代用客車者，為代用大客車，其載客人數包括駕駛人在內不得超過二十五人。 

2.代用小客車：小貨車兼供代用客車者，為代用小客車，其載客人數包括駕駛人在內不得超過九人。 

(五)特種車：指有特種設備供專門用途而異於一般汽車之車輛，包括吊車、救濟車、消防車、救護車、警備
車、憲警巡邏車、工程車、教練車、殘障用特製車、灑水車、郵車、垃圾車、清掃車、水肥車、囚車、殯儀館運靈
車及經交通部核定之其他車輛。 

1.大型特種車：總重量逾三千五百公斤，或全部座位在十座以上之特種車。 

2.小型特種車：總重量在三千五百公斤以下，或全部座位在九座以下之特種車。 

(六)機器腳踏車： 

1.重型機器腳踏車：區分普通重型機器腳踏車及大型重型機器腳踏車。 

2.輕型機器腳踏車：區分普通輕型機器腳踏車及小型輕型機器腳踏車。 

經由上述對車輛（汽車）的定義與分類，因機器腳踏車在遂行救災之功能與需求上較不具迫切性故不列入討
論，筆者依各種車輛的功能將其歸納為三種： 

(一)人員運輸車輛：客車、代用客車、客貨兩用車。 

(二)物資、裝備運輸車輛：貨車、客貨兩用車。 

(三)其他特種功能車輛：特種車。 

而所謂工程重機械則指被廣泛地使用於房屋建築、道路修築、隧道開掘及各式重大工程上負責運搬及土木工程
的動力機械，又稱為營造機具或施工機具，依功能概可區分為三種： 

(一)起重機械：用於重物的吊運和安裝，常見於建築工地和港口碼頭，如固定式起重機、移動式起重機和人字
臂起重桿。 

(二)土方機械：用於土方的鏟掘、運送、填築、壓實和平整，如挖掘機、推土機、壓路機、平路機等。 

(三)運輸機械：用於物料的運輸裝卸，如帶式輸送機、堆高機等。  

固定式起重機係指起重機的基座被固定或基於一定範圍內之軌道上運轉者，有既定路線可作水平搬運之機械裝
置，分為架空式和伸臂式兩種，多見於碼頭港口或工廠，用於吊舉貨櫃；移動式起重機乃將起重機安設在車輛或船
舶上，使其可以自由移動；人字臂起重桿係利用鋼索操作升降之機械裝置，以動力吊升貨物為目的，具有「主柱」
與「吊桿」而構成 "人" 字形之起重設備。 

挖掘機又稱「怪手」，是台灣最大宗的重機械，應用範圍廣泛，包括建築工1程之基礎開挖、公共管溝工程、
電信及水電、瓦斯等各種管路施工、鐵路地下化工程、隧道挖掘工程、災禍現場。推土機是在拖拉機前面裝設推土
鏟裝置的築路機械，能進行鏟挖並移運土壤、平整場地、清除作業地段內的障礙物等。裝載機主要用於鏟裝土壤、
砂石等散狀物料及進行輕度的鏟挖作業，分為一般裝載機與山貓，一般型裝載機噸位較大，多用於礦場、砂石廠、
垃圾場；山貓的體積較小，有四顆膠質輪胎，前方有一個很大的鏟土斗（與車身同寬），由後輪傳動，可以輕易地
在原地迴轉，操作靈巧，迴轉半徑也小，適用於狹窄的工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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堆高機之車體前方有兩根撐托物料的金屬桿，可配合棧板使用，有裝卸、堆高和轉送物料之能力，具有簡單、
經濟、不占空間及高度機動性的特點，是常用之搬運機械5。 

經由上述之定義與分類可知，車輛與工程重機械乃分指兩種不同的動力機械。但是實際上卻有部分重疊而不易
釐清的部份。如附吊桿的吊車、運用於工程的工程車等究竟應屬於車輛或工程重機械，致人易產生混淆。因此筆者
將屬於監理站編管的動力機械不論其是否用於工程營建均稱為車輛，而不屬於監理站編管範圍但運用於工程營建的
動力機械統稱為工程重機械以利於進行分析研究。 

四、車、機動員的意義 

我國的動員制度稱為「全民防衛動員」，其基本概念係結合「有效嚇阻、防衛固守」軍事戰略構想與指導，透
過行政體系與軍事體系相互協調合作，於平時的透過施政作為完成人力、物力、財力、科技、軍事力量的積儲與準
備。在發生戰爭或緊急事變時，則透過人員徵召、物資徵購徵用等手段將全民力量轉換為戰力，以支援軍事作戰或
災害防救6。 

依據全民防衛動員準備法的規範，全民防衛動員區分為「軍事動員」與「行政動員」兩大子系統。行政動員又
區分為精神、科技、交通、衛生、人力、物資經濟、財力七大動員。而軍事動員可區分為軍需工業動員及軍隊動員
兩大部分。其中軍隊動員內的物力動員部分即包含了軍事運輸動員。 

故而所謂的車、機動員指的是透過地方政府與監理機關，平時對軍事作戰或救災所需的車輛與工程重機械進行
調查與編管，戰時或救災時則由需求單位（軍隊或公務機關）透過徵用程序進行動員，以支援軍事作戰或救災，達
到確保戰爭勝利與弭平災害之目的。 

五、動員體系與災防機制的關係 

我國的動員機制與災防體系乃分別依據《全民防衛動員準備法》與《災害防救法》而建立。動員的意義在於國
家面臨戰爭或遭遇重大變故時，藉由平、戰轉換機制將平時積儲之國力，轉換成戰力以支援軍事作戰或重大事變，
爭取戰爭勝利或弭平事變。而此處之重大變故包含了因災害引起的各類危機。 

然而是否所有的災害發生後都必須進行動員？雖然依據我國《災害防救法》的規定，災害防救體系應與全民防
衛動員準備體系結合，實施相關災害防救、應變及召集事項7。並且授權各級災害應變中心指揮官徵調（用）相關
救災人員、裝備的權力8。在《災害防救法施行細則》中更規範了救災人員與物資、機具徵集的程序與要領9。亦即
是否運用動員能量進行救災，必須在災害應變中心成立後，由應變中心指揮官視狀況決定之。但是應變中心成立的
時機，在地區災害應變中心方面由直轄市、縣（市）政府及鄉（鎮、市）公所自訂10。而中央災害應變中心則是在
重大災害發生或有發生之虞時，由中央災害業務主管機關決定之11。 

而在〈災害防救基本計畫〉則規範各級政府於地區發生重大災害，情況嚴重緊急時，得依全民防衛動員準備體
系動員人力、物力進行救災12。但是所謂重大災害意指為何？在各項法令與計畫中，卻無明確規範，以致成為動員
人、物力投入救災的時機上無法有效掌握的主因。然而依據實務經驗顯示，動員民、物力進行救災，通常是在災害
發生後，以現有的救災人、物力無法提供有效支援時，才需要藉由全民防衛動員體系動員民、物力投入救災。因此
何謂大型災害，何時動員進行救災，通常是由最高層級的應變中心指揮官決定。 

而全民防衛動員與災害防救的關係為何？我們由〈全民防衛動員準備法〉與〈災害防救法〉的角度檢視。〈全
民防衛動員準備法〉第三條規定，動員準備階段結合施政作為，完成人力、物力、財力、科技、軍事等力量綜合準
備，以積儲戰時總體戰力，並配合〈災害防救法〉規定支援災害防救。而〈災害防救法〉第十五條規定，各級災害
防救會報應結合全民防衛動員準備體系，實施相關災害防救、應變及召集事項。內政部亦據此條文訂定了〈結合全
民防衛動員準備體系執行災害防救應變及召集實施辦法〉，使得災害防救體系與全民防衛動員體系間得以配合運
作。因此我們可以說，由災害防救的角度而言。全民防衛動員機制是整個災害防救機制中提供救援物資、人力獲得
的手段之一，它是擔任了災害防救的支援與備援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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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災害救援車、機需求檢討 

  

由於大型災害發生頻繁，近年來世界各國莫不投入大量的人、物力進行災害防救的研究，並且建立國家型的災
害救援機制，企圖藉此降低災害所帶來的損失。而我國在九二一地震後，也發展出一套屬於自己的災害防救機制，
企圖藉由政府與民間的力量整合進行災害預防與救援。而在災害防救中，除了救災人力的動員與運用外。透過動員
手段徵用民間車輛與大型工程重機械進行救災，也成為我國處理重大災害發生後各項救援與復原工作的既定模式。
然而如何運用車、機動員進行救災？首先必須先探討災害救援時車輛與工程重機械的需求為何。 

一、各型災害造成之災損與救援任務分析 

如上述救災與動員具有需求與供給以及目的與手段的關係。因此動員車輛或工程重機械進行災害救援，就必須
先了解救災時到底需要哪些車輛與工程重機械的需求，才能透過動員的手段進行徵用以支援救災。針對這個問題，
本文的分析邏輯是先了解各型災害所造成的災損型態，再依據災損型態區分各種不同救援任務，最後針對車輛與工
程重機械的功能配合救援任務檢討出救災的需求。 

首先本文所謂的災損意指災害所造成環境的改變，而此一改變對人類生命或財物具有直接或潛在性威脅。由於
人民的生命與財產對國家而言是極為重要的利益，因此這些威脅對國家安全而言會產生一定衝擊。而政府動員車輛
與機具進行救災之目的就在於搶救生命與減低財物損失，也就是在減少災損，確保國家生存與安全。 

(一)具生命威脅的災損： 

由於災害所造成對人類生命造成威脅的危機，都可稱為具生命威脅的災損。例如因地震造成房屋倒塌而被掩埋
的人員、因洪水而被圍困的人員等均屬之。當這種類型災損發生時，可能發生人員受傷、死亡及發生大規模傳染病
流行等危機。因此若就救援車機功能而言，救援任務就必須包含受傷人員搶救、死亡人員遺體處置運送與傳染病疫
情處理等三個面向。 

(二)具財物威脅的災損： 

由於災害所造成具財物損失的危機，都可稱為具財物威脅的災損。如地震、颱洪災害造成建築物、房屋傾毀倒
塌、橋樑斷裂等均屬之。而當這類型危機發生時，就救援的車機功能而言，救援任務可包含鐵路、公路及道路搶
修、橋樑搶修、物品裝卸、建物拆除、廢棄物（石礫、淤泥及垃圾）清運、通信連絡、變電設施及電線等線路搶
修、水管、瓦斯管及油管搶修、水壩、水庫及水廠搶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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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災害救援之車輛、工程重機械需求分析 

而就功能性而言，車輛在救災時主要功用在於運輸及特種車輛依其功能支援的特殊勤務，而工程重機械則用於
建物拆除、土方清除、道路管線修復等。因此在不同的救災任務中，對車輛與工程重機械就會有不同的需求。例如
傷患醫療救護與後送需使用到人員運輸車輛以及救護車、消防車等特種車輛；載運遺體需使用到靈車甚至冷凍貨櫃
車；實施災區消毒與防疫工作需使用到消毒車等特種車輛；道路、橋樑搶修需使用到垃圾車、清溝車、清掃車等特
殊車輛進行土方清運，拖車載運挖土機等工程重機械、傾卸車及大貨車載運土方、混凝土泵浦車進行灌漿工程等。
在工程重機械方面則需要挖掘機、推土機、壓路機、平路機等土方機械，以及物資裝卸的運輸機械，如堆高機等，
吊運大型機具的吊車等起重機械，茲彙整如表2。 

 

另外如警備車可於重大事故現場實施管制、救難等勤務、偵防車為執行偵防指揮及有關維護治安之勤（業）務
督導、聯絡、運輸及現場勘查用勤務使用之車輛、執行災害救援之現場應配置有馬桶及排泄物儲存槽之流動公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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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且需具備特殊設備機具，裝載水供執行流動廁所清洗作業流廁清洗車、為利採訪與傳輸轉播應配置具電波
發射、接收設備之電視轉播車，其運用也都有利於災害救援行動進行，但因其與災害救援較無直接關係，因此本文
予以省略。 

  

肆、車、機動員編管在災防體系中的運用與限制 

  

透過前述分析，我們可以了解在災害救援行動中可能需要動員的車輛與工程重機械之種類以及其運用方式。然
而就車、機動員的機制而言，並非所有的車輛與工程重機械都可以進行徵用。其原因在於車、機的徵用範圍依據法
令有一定的限制，現分析如下。 

一、車、機編管現況分析 

(一)車輛編管分析 

車輛的編管主要是車輛監理單位依據不同的目的與法令，對所需的車輛進行調查、管理的一種措施。目前車輛
的編管範圍可分為下列三種： 

1.監理單位實際編管車輛： 

依據〈道路交通安全規則〉對所有符合規範的汽車由汽車所有人向公路監理機關申請登記列管。 

2.災害防救編管車輛： 

依據〈車輛編用辦法〉所編管的車輛，主要目的為因應非常災害時期，調 （租）用車輛及人員救災之緊急需
要，以維護公共安全及搶救人民生命財產。 

3.全民防衛動員編管車輛： 

依據〈全民防衛動員準備法〉第二十條授權訂定的〈車輛編管運用辦法〉所編管的車輛，主要目的在透過動員
準備支援軍事作戰或災害防救。 

為了瞭解目前監理機關依據〈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編管的車輛種類，筆者於99年3月8日與台北區監理所宋先生
實施專家訪談，了解目前現行監理機關編管所有之車輛種類及車身式樣如表三、四。依據監理機關對車輛的分類可
以看出，車輛種類主要分為客車、貨車、拖車與機車四類。依據其排氣量大小又可分為大客車、小客車、大貨車、
小貨車、重型拖車、輕型拖車及重型機車、輕型機車等。又特種車輛依其車型亦可區分為工程車、救濟車、垃圾

車……等。另一種分類法則依主要車身、副車身式樣及附加設備進行分類則更加複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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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災害防救方面依據〈車輛編用辦法〉其編管範圍將警備、消防、救護、垃圾、水肥及經公路監理機關檢定專
用於搶修交通、郵政、電信、電力、石油、自來水公共設施具有特種裝置之各型車輛、機器腳踏車、小客車以及依

法享有豁免權者之各型車輛排除在外。 

在全民防衛動員車輛編管方面，雖然法令上依據的是〈車輛編管運用辦法〉，其編管範圍同上述的〈車輛編用
辦法〉。但在實務上則依據〈物力動員教範〉將其範圍限為如表3所列的十七種車輛。而這也就是說監理機關雖然
有權將全國符合規範的車輛進行管理，但是在車輛進行徵用以支援災害防救或軍事作戰時是有其範圍限制的，而且
編管範圍也不盡相同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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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工程重機械編管分析 

在工程重機械編管範圍方面則可區分二種： 

1.全民防衛動員編管重機械 

法令依據是內政部營建署依全民防衛動員準備法第二十條第三項規定訂定的〈工程重機械編管及運用辦法〉。
而其編管範圍則如表6所示，共計十三項。

 

2.災害防救編管重機械 

法令依據是〈災害防救法〉第二十三條與〈災害防救法施行細則〉第十條。在實務上則依據內政部營建署網
站，工程重機械編管及運用管理系統中的資料顯示，共計編管了四九項工程重機具可提供災害救援使用（如表
7）。其中屬於本文定義的工程機械部份僅有一至十八項，十九至三十一項屬於救災設備，其他部分應屬於監理機
關負責編管的車輛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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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窒礙問題探討 

(一)在動員程序方面 

物力動員方式區分為計畫徵購徵用與緊急徵購徵用兩種，計畫徵購徵用之運作程序，基本上必須依據作戰計
畫、戰場經營所欲構築之阻絕工事等等提出需求，再由需求單位與物力編管單位完成簽證，俟動員令下達後再進行
徵集作業。但依據災害防救法所提之災害防救計畫，包括災害防救基本計畫、災害防救業務計畫、地區災害防救計
畫等，內容涵蓋有關災害預防、災害緊急應變及災後復原重建等各階段之因應對策，但對於執行救災所需車、機具
需求為何並未列出。反觀就作戰需求檢討而言，依據作戰計畫、作戰目標及編裝表之缺裝數等檢討作需品量，於年
度辦理需求之調查、申請與簽證作業，一旦戰事發生或緊急事變時即啟動徵購徵用機制，獲得所需品量滿足作戰需
求，故就作需品量而言有一定之申請依據，惟或許因為災害發生之規模與範圍具不確定性，無法明確提出車、機需
求，故目前現行作法是以開口合約方式獲得所需機具，即於年度開始時以公開招標方式辦理招標，最後與得標廠商
簽訂契約，當災害發生時即通知得標廠商履約，將所需機具依指定時間、地點運至災區實施救援工作，為爭取時效
於颱風警報發佈前可先期通知廠商待命，但機具型式需詳列清楚，如挖土機型式區分45、60、120、200、300、400
等型式，提供之作業需求不同，當然租用之單價也不一，故申請時需明白所需要之機具型式為何？俾爭取時效迅速
投入災害救援工作。 

另依全動法第三條所述動員準備階段結合施政作為，完成人力、物力、財力、科技、軍事等戰力綜合準備，以
積儲戰時總體戰力，並配合災害防救法規定支援災害防救。但整合全動法內容均以徵購、徵用方式獲得所需物資及
車、機具等需求，惟依據〈車輛編用辦法〉所編管的車輛，主要目的為因應非常災害時期，調（租）用車輛及人員
救災之緊急需要，以維護公共安全及搶救人民生命財產。故在法令上應明確賦予國軍在執行救災任務時可以以調
（租）用方式獲得所需車、機具，否則就現行規定以徵購、徵用獲得所需車、機具，明顯與實務面執行救災任務時
以開口合約即租用方式獲得所需車、機具有極大之矛盾點。 

(二)在車、機編管方面 

筆者於99年3月8日至樹林台北區監理所與宋先生及板橋台北縣政府工務局養護工程一科曾組長實施專家訪談，
就車輛言，宋先生反應現行軍中編管大客車等17項之資料已行之多年且編管型式太過簡單、粗糙，與現行監理機關
納管之車輛種類與車身式樣差距甚大，往往需求單位所需車輛名稱與監理機關所納管之名稱不一致，造成雞同鴨講
情事，如因應救災軍中提出抓斗車之需求，但就監理機關所納管之名稱則為大貨車附加吊桿（區分勾式、爪式、電
磁鐵式三種）中之爪式；另軍中常將吸泥車朗朗上口，但監理機關編管種類上則無此車別，反就救災需求言應為清
溝車較為符合，故就監理機關承辦人立場，在救災需求上要求重點為申請之車輛主要是用在何用途需明確述明，俾
利提供相關車輛以因應救災使用，故在車輛名稱上應統一，俾利申請作業順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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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行監理機關編管之車輛種類與車身式樣在分類上非常詳細清楚，但反觀工程重機械因囿於法令限制造成無法
有效編管之窘境，如依工程重機械編管及運用辦法第二、三條提到，工程重機械編管及運用之權責機關：主管機關
為內政部營建署、執行機關為直轄市、縣（市）政府……而執行機關辦理編管作業，得委託工程重機械相關同業公
（工）會辦理，且編管範圍局限於推土機等十三項，但工程重機具範圍並非只有這十三項，經電話詢問內政部營建
署承參張先生後得知，編管十三項以外之機具則由經濟部透過物力調查機制來控管，即由縣（市）政府編列預算，
透過公會及縣市後備指揮部協助實施抽（複）查作業，使物力調查編管資訊系統內之資料隨時保時新穎正確來掌
控；另現行法令並未強制要求各營造商等物業主加入公會，因入會需繳交會費及年費等費用，致使有些廠商不願加
入，若需使用到重機械則自行向監理機關申請通行證或睹運氣只要不被警察抓到就不會被罰款等投機作法。 

另依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38條規定：車輛尺度、軸重、總重、後懸及段差有詳細之限制規定：如一、全長：大
貨車不得超過十一公尺、全聯結車不得超過二十公尺、小型車附掛之拖車不得超過七公尺。二、全寬：汽車全寬不
得超過二、五公尺，其後輪胎外緣與車身內緣之距離，大型車不得超過十五公分，小型車不超過十公分。三、總重
或總聯結重量之限制：前單軸後雙軸或前雙軸後單軸車輛總重量不超過二十公噸、全聯結車總聯結重量不得超過四
十二公噸。四、段差：小型車及其所附掛之拖車，段差不得超過十五公分……，符合規定才可申請牌照及於道路上
行駛通行，故譬如挖土機、起重機或鏟裝機等重機械因考量道路、橋樑承載問題，因不符交通法令所規範之限制標
準故無法領用牌照與編管，肇生現行之工程重機械無法有效管理及編用之景況，引發諸多問題。 

(三)管品項未統一 

車輛及工程重機械分指兩種不同之動力機械，惟實際上卻有部分重疊不易釐清之處，致使在發生災害（難）狀
況下為執行救援工作在救災車、機具需求上，除非是從事相關工程營建或執行鐵（公）路、橋樑、管路等搶修專業
公司及操業人員，明確瞭解執行災害搶修工作需要什麼車、機具外，否則就執行災害救援業務之承辦人員而言，若
無一個明確之範圍詳細律定車、機之品項為何？易在需求申請上造成混淆，不清楚所需機具到底屬於車輛或重機
械，故在車、機範圍與定義上應予以詳細規範與律定。 

就車輛編管範圍而言，指經公路監理機關登記發照之車輛，除消防、救護、垃圾、水肥等具有特種裝置之車輛
免予編用。惟就物力動員教範內容所提，車輛編管品項計大客車等十七項，明顯與監理機關登記發照編管車輛種類
差距甚遠，故應結合監理機關編管品項，修正動員編管能量，且名稱應統一避免肇生雞同鴨講情事。另依據工程重
機械編管及運用辦法第3條內容提及：編管範圍限於推土機、平路機等十三項，惟依內政部營建署編管可供救災重
機械計鏟土機等四九項可提供災害救援使用（如表7）則有明顯差異，顯示車、機編管範圍未明確界定且明顯重覆
產生矛盾，故應在編管品項上予以統一律定。 

  

伍、策進作為—代結論 

  

經過筆者綜合整理研究後發現車、機編管上有其精進探討空間，提出以下幾點建議作為爾後精進車、機編管之
參考與運用，俾提昇災害救援之效率： 

一、修法賦予國軍以調（租）用方式獲得救災車、機具 

應依據往年災害發生造成之災損情形與經驗，統計經常使用到的車、機具需求品項，依經驗常數將其詳細列
出，俾讓從事救災工作上較無經驗之作業參謀能快速明瞭不同災損所需車、機具需求為何，以有效掌握與提昇救援
效率。 

另就車、機具獲得方式而言，依車輛編管及運用辦法第十條及工程重機械編管及運用辦法第十一條分別提及，
本辦法編用之車輛、工程重機械及人員之演習、徵用、補償及解除徵用事項，依相關法令之規定辦理，即說明了依
目前動員政策方向均以徵購、徵用方式獲得所需物資及車、機等需求，但就實務面在執行救災任務上卻以租用〈開
口合約〉方式獲得所需車、機具來從事救援工作，明顯與全動法等法令相衝突，另從救援效率探討，徵購、徵用有
一定之作業流程，如簽發徵購徵用書、送達物業主，再依徵購徵用書上之指定日期、地點報到，整個流程有其一定
之作業時間，只是當災害發生後往往需要立即投入大量人力與救災車、機具，方能爭取救援之黃金時間。故在執行
救災時，以開口合約方式獲得所需機具較能爭取時效迅速投入災害救援工作，故應修法賦予國軍以調（租）用方式
獲得救災所需車、機具是有其必要性的。 

二、編管名稱、式樣應力求統一 

車輛及工程重機械為兩種不同之動力機械，但種類複雜、混亂且有重疊不易釐清混淆之處，故交通部監理機關
及內政部營建署應將車、機具品項詳細分門別類予以釐清，明確律定車、機範圍與品項，避免在申請上產生混淆，
故在範圍與定義上應予以詳細規範與律定是有其必要性的。 

現行監理機關編管之種類、車身式樣及附加配備之分類上相當詳細清楚，反觀軍中編管車輛品項就顯得十分粗
糙，如大貨車在編管車輛之十七項範圍內，因區分箱式、框蓬式、平板後斜式等等就佔了八項，反而執行救災經常
使用到的清溝車、消毒車等卻未納入編管運用，故應參卓監理機關編管之種類及車身式樣重新檢討、修正，力求編
管名稱、式樣一致，避免肇生雞同鴨講情事以提昇編管精度。 

建議監理機關可將車輛之種類、車身式樣及附加配備等相關資料完成印製，含不同附加配備之車輛照片及其用
途說明等資料，除可提供救災人員參考運用外，並可精確掌握編管之能量。 

三、運用GPS系統輔助工程重機械之列管 

車輛統由公路監理機關核發牌照專責控管，但在工程重機械方面因重機具獲得來源是多面性的，如透過代理商
進口買賣或國內機具製造商生產獲得等，只有執業執照且機具用機身編號及引擎號碼等文件證明來管理，只在產生
交易時課以5%之營業稅及年底之營銷稅，並無專責單位透過明確管理機制來有效實施編管及監控，故在管理上有
諸多盲點及產生無法有效管制及編用之景況，肇生諸多問題。故為落實編管應研擬相關法令強制物業主加入公
（工）會，透過公（工）會來掌握轄內營造廠、土木包工業等等工程重機械資料，以提昇管理作為。 

GPS定位及GPRS／3G具備導航及路徑規畫等功能，可隨時掌握重機械動態、行駛路徑、行車速度、使用狀態
等，若對通往災區路線不熟悉可藉由導航功能迅速到達現場實施救援工作，且其具備防盜系統可在遠端起動斷油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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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功能，除可防範機具被竊外也可透過追蹤器之紀錄便於將機具尋獲。 

為了確實達到重機械之有效管理作為，專責單位可研擬規劃物業主應用GPS定位及GPRS／3G等雙向通訊功
能，再整合後端管理軟體之運用，來輔助工程重機械之列管與運用，藉以精進編管效能，提昇救援能量。 

本文主要經由專家訪談及相關文獻之資料蒐集實施分析，提供一些個人之淺見希望能帶給國軍在精進車、機動
員編管支援災害防救方面的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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